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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針對現行汽機車駕駛人，需每三年換發行照，

並繳交 150~200 元不等的行政費，此措施擾民也不環保，應讓汽

機車行照制度比照身分證、健保卡、房地產權狀等證照，當事人

終身適用，除非車輛有買賣等異動，才需更換，爰要求交通部等

相關單位，儘速研議取消定期換照的制度，並從明年元月起開始

實施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現行交通部公路總局強制要求汽機車族須定期更換行照，汽車行照每三年須換發一次，每

次收費 200 元，估計一年要換 120 萬張；機車行照每二年換發一次，每次收費 150 元，估

計一年要換 140 萬張，政府每年歲入約 16.7 億元。此項政策不僅擾民，浪費紙張又不環保

。 

二、定期更換汽機車行照的擾民政策，攸關全國五百多輛汽車和一千二百多萬輛機車駕駛人的

權益，本席建議汽機車行照制度應比照身分證、健保卡、房地產權狀等證照，當事人終身

適用，除非車輛有買賣等異動，才需更換。 

三、本席要求交通部等相關單位，儘速研議取消定期換照的制度，並從明年元月起開始實施。 

（十一）本院楊委員麗環，儘管多數縣市教育局長對於十二年國教的經

費感到擔憂，但教育部長再次宣示十二年國教將於 103 年準時

上路，然本席相當擔心後續實施辦理的經費將從何而來？各地

政府在教育經費挹注的差距是否會影響十二年國教的推動？根

據資料，推動 12 年國教預算分為「預算書的年度預算」（包括

人事費、業務費、水電費等經常門預算），以及「專案補助預

算」，也就是計畫型預算，不論學校蓋大樓、引進教學設備、

整修操場等預算都要向教育部申請，這部分預算相當不穩定，

「教育部給的錢恐不夠學校使用」。12 年剛要上路，尚還有專

案補助預算可運用，未來幾年後，屆時教育大餅越來越小，學

校該更新、該汰換的硬體設備恐沒著落。故此，本席要求教育

部務必以整體為考量，不應為實施而實施，應在經費、人員調

配及免試政策規劃完善後才一併推動，切勿趕人上馬，邊騎邊

改，忽略各地方情況的不同，猛然地要求各地方都要一致配合

，強人所難。另外，也必須檢討每年教育經費編列的額度，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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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年提高，完善我國的基本教育，而不是只關注於高等教育，

圖求多少學校進入世界百大；人事費占去我教育總經費的七成

到八成也顯不合理，教育部必須提出改善報告，每半年提供予

本席參考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配合 5 都合併政策，台南市長賴清德指出，台南縣市合併後，總預算是 5 都最少，教育資

源不增反減，中央承諾的升格配套法律都沒通過。例如，台南市 22 所國立高中職移撥到市

立管轄，然而中央核定 50 億元費用，地方只拿到 30 億元。他認為教育是對下一代的投資

，台南市今年總預算 8 百億元，教育經費預算佔 1／4，但台南市教育局將近 3／4 的教育預

算是人事支出，真正花在孩子身上的資源少之又少。教育部聲稱要全力推動 12 年國教，目

前仍以教學人力數字比、增設各種輔助支援人力，做為教育力評鑑，納為中央補助款設算

的依據，如此一來，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日益沉重；教育部以補助人力做為誘因，等到人

力補足後，將切斷金援，造成地方政府左支右絀。 

二、為何 12 年國教育經費預算無法被地方政府自由運用？推動 12 年國教預算分為「預算書的

年度預算」（包括人事費、業務費、水電費等經常門預算），以及「專案補助預算」，也

就是計畫型預算，不論學校蓋大樓、引進教學設備、整修操場等預算都要向教育部申請，

這部分預算相當不穩定，「教育部給的錢恐不夠學校使用」。他指出，12 年剛要上路，尚

還有專案補助預算可運用，未來幾年後，屆時教育大餅越來越小，學校該更新、該汰換的

硬體設備恐沒著落。教育部掌握專案補助經費，配合度高的學校才有糖吃。只要專案申請

的經費比率不下放，原本資源充足的縣市可自己承擔，最後會造成越小的縣市越窮，城鄉

差距越拉越大。 

三、教長：不會只讓地方買單 

對於地方政府經費問題，教育部長蔣偉寧說明，政府推動 12 年國教不會是「中央請客，地

方買單」，會盡力爭取教育預算，在 2 年內從 GDP（國內生產毛額）的 5.8%成長到 6%，

就能增加約新台幣 200、300 億元的預算規模。他強調，地方政府有財政困難，中央會全力

支援，現在國二學生已慢慢瞭解 12 年國教的模式，若再延期，會造成學生家長恐慌，將失

信於民，是「難以承受之重」。 

（十二）本院楊委員麗環，針對日前有周刊報導指出：勞保基金將在民

國 109 年入不敷出，開始「吃老本」，動用過去累積的基金餘

額來應付支出；到了民國 120 年，「老本」用完，35 歲以下的

民間企業上班族，不但「賺最少、繳最多」，而且當自己要退


